高岭土原矿订购合同

合同号：南茶洋原矿销售[2025]0**号

甲方：                                  (采购方)
[bookmark: _GoBack]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南平市茶洋矿业有限公司            (销售方)
地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互惠互利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产品供销的有关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产品的名称、产品质量
1.产品名称：标准高岭土原矿。
2.乙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货真价实、来源合法，无任何法律纠纷。
3.甲方现场察看或取样检测完，即甲方认同原矿产品符合质量要求。
二、合同价款、履约保证金及付款方式
1.本合同采购单价为人民币     元/吨，本批次计划采购总量为     吨(具体结算金额以实际过磅数量进行结算)。
2.合同提货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最迟于前述期限届满前十五日提运完毕。
3.合同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壹万元整），于签订合同前转入乙方指定账户，履约保证金不作为采购货款。
4.合同期限届满若双方仍有合作意向，需经双方协商后根据市场价格重新签订购销合同。
5.支付与结算：实行款到发货原则，采购方进场运输前缴存货款。最终以实际过磅数量进行结算。合同期限届满后甲方无违约行为，履约保证金不计息退还。
三、产品交货方法、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1.甲方进场前将本批次计划采购数量货款预存乙方指定银行账户，运输前一日报备进场车辆号牌。乙方负责装车；
2.交货地点：乙方采场或堆场；
3.所有物料的运输、安全及环保等事宜及相关费用均由甲方自行负责。甲方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如因运输造成道路损坏或环境污染，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货物交付后运输过程中的风险由甲方承担。
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当批交易总额的10% 。
2.甲方逾期提货，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当批交易总额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甲方除需按上述标准支付逾期期间的违约金外，乙方还有权没收甲方履约保证金。
3.因一方违约而发生诉讼，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诉讼保全保险费、保全费等）。
五、争议解决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有争议双方同意提交南平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相关法律文书的送交以邮递送达本合同记载的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如有变更，应书面通知对方）即视为送达。
六、其他
1.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本合同载明的联系方式真实有效。若一方以EMS等函件方式发送通知的，发出后第10日即视为送达。如诉讼，该联系方式亦为法院或仲裁委员会通知及送达法律文书的有效联系方式。双方确认如有变动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否则造成有关文书无法送达的，视同已经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变更方自行承担。
(以下无正文，为各方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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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订时间：

乙方：南平市茶洋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订时间：
